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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律概论》

内容概要

《经济法律概论(第3版)》是在2001年改版的基础上，经过再次全面修订再版的。其基本内容，除了前
言之外，由合同法、买卖法、知识产权法、企业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竞
争法、证券期货法、对外贸易法、商事仲裁和民商审判等13章构成。《经济法律概论(第3版)》为作
者20余年经济法商法教学经验的结晶。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意：第一，总体思路和框架从经济
法转向商法。第二，全书结构体系作了增删调整。第三，全书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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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建斌
1956年2月生，江苏启东人。博士，律师，现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先后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民兵营副营长、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文书、
县乡广播站记者、编播。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取得律师资格，1989
年赴日进修，1992年晋升副教授，后转入南京大学商学院工作11年，1998年晋升教授，2001年4月再赴
日本任大阪大学法学部特邀研究员，2003年6月取得博士学位，2004年4月受聘博士研究生导师，2005
年初调回南京大学法学院，2006年6月受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先后出版著译20
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在比较公司法、中日比较商法、公司治理结构、法律经济学等方面有一定造
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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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承诺的传递方式应符合要约的要求。如要约规定传递方式的，承诺应采取限定的或
更为快捷、安全的方式；如未予规定，则采取同样的或更为快捷的方式。否则，承诺的效力将受到影
响，甚至导致整个合同不能成立。 对于邮寄承诺的生效时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完全不同的规定
。英美法国家实行投邮主义或投邮生效原则，即在以邮寄信函方式承诺时，承诺一经投邮立即生效，
即使表示承诺的信函在传递过程中灭失，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奉行投邮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缩短
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的时间，增强对受要约人的保障。但是，采取即时同步的传递方式，仍实行到达
主义。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
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承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
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承诺到达时间。 承诺是否可以撤回，完全取决于承诺生效时间。英美
法国家及部分大陆法国家实行投邮主义，承诺一经投邮即生效，合同也因此而成立，故承诺不可撤回
；德国实行到达主义，在承诺送达要约人之前不生效力，故承诺仍可以撤回，但撤回承诺的通知必须
先于承诺或与承诺同时到达要约人。此原则也为联合国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所采纳。我国《
合同法》第27条亦规定：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
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另外，为了尽可能促进当事人之间达成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符合通常
的承诺有效条件，承诺也能生效。我国合同法、联合国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
原则均规定3种情况。 其一，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要约人及时地、毫不迟延地通知受要
约人该承诺有效的，则该承诺虽然过期仍然有效，合同据此成立。例如，A指定6月30日为承诺其要约
的最后期限。B的承诺于7月3日送达A，A仍然想与8订立合同，愿意“接受”B的逾期承诺，并且立即
通知了B，虽然该通知于7月8日才送达B，但合同还是在已经逾期的7月3日而非双方约定的承诺最后期
限6月30日，或者A愿意“接受”逾期承诺的通知到达B的时间7月8日成立。假如要约人对受要约人的
逾期承诺保持沉默的，承诺不生效，合同也不能成立。 其二，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
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
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在上例中，B知道特快专递送达到A通常
需要3天，于6月25日寄信承诺，由于A所在地的邮政部门罢工或者遇到暴风雪延误航班，致使盖有邮
戳日期的信件在7月3日才送达。要约人A没有通知B要约已经失效。B的承诺虽然逾期仍然有效，合同
于7月3日成立。因此，对由于受要约人之外的原因而迟到的承诺，要约人沉默的，承诺生效，合同也
能成立。只有当要约人明确表示反对时，才不构成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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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律概论(第3版)》是围绕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选取的民法、商法、经济法知识，侧重于民商法
的“经济法律”读物。《经济法律概论(第3版)》适合法律相关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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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次买了三本，质量都很好，书是正版的没错！快递服务态度也很好，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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